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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国有企业”大监督”工作体系的思考
刘晓彦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回坡底煤矿  

[摘　要]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若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整合企业监督资源，提升监

督合力，形成与国有企业发展相契合的“大监督”工作体系。但结合现阶段国有企业监督工作落实情况来看，重叠交叉、顶层设

计不完善等问题客观存在，企业的资源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彰显。基于此，本文将从多角度阐述如何构建国有企业“大

监督”工作体系，提升国有企业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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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国有企业近几年来积极推进公司制改革，构建“大

监督”格局，通过系列举措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分散

的监督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监督工作对企业各项工作的指

导作用。但整体来说，现有的国有企业大监督工作体系还存在

多重瓶颈和难题，为此，应当从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以及工作

制度上着手，在上述几方面加以创新，把监督工作做细做好，

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从领导体制着手，增强“大监督”体系执行力

结合国有企业目前“大监督”工作体系的构建情况来看，

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强化内部监督，形成覆盖审

计、纪检监察、巡视及法律、财务等各项工作的系统的监督体

系，从而提升制度的执行力，为各项工作提供正确的指引。立

足这一问题，企业方面必须从领导机制着手，全力攻克现有难

题，使大监督体系更权威高效。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应从以下

几方面强化领导机制：

（一）客观分析企业内部监督实况

在现代化企业发展进程中，其内部监督工作，涉及的内

容较为繁琐，既包括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

也包括法律监督、财务监督、内控监督、民主监督等，其目

的虽然一致，但不同的监督任务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各部

门的协调性欠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革的推进，进而难

以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内部保障。具体来说，当前国有

企业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如下：其一，内部监督管理体系难

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各监督主体部门联系缺乏紧密性，内

部监督体系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其二，由于顶层设计存在缺

陷，各监督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存在短板，存在监督管理盲

区，导致部分风险隐患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被觉察。其三，

存在监督交叉、重复检查现象，不仅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

降低了企业内部监督的实效性。

（二）创建高质量领导机构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大监督”工作体系的构建是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国有企业作为当之无愧的责

任主体，仅靠照搬其他企业的机构分工是难以推动自身的持续

发展的，应当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对自身的领导机构加以优化，

并创设专门的监督工作部门。具体而言，企业方面可以设立专

门的委员会，使委员会和纪检组等联合进行工作，既能互相督

促，又能协调指挥监督工作的高效执行，从而更深层次地激发

纪检资源的作用，事无巨细，落实好企业内部监督各项工作。

除去负责监督的日常功能之外，该委员会还应当具备与其他企

业沟通合作以及对内部工作加以协调的功能，因此可以设置办

公室，负责协调工作，确保监督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能够真正

落实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督体系的重

点是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和整合监督资源，而不是仅仅对内部

原有的监督机构进行打乱重组，这无法对监督效率的大幅度提

升起到作用，因而在落实监督工作时，相关负责人应当对此有

足够的认识。

（三）明确监督委员会成员

国有企业大监督工作体系涉及众多内容，是一项系统工

程，尤其是部分工作内容政策性强、保密要求高，这也就要

求相关责任人对于委员会的人员选拔予以足够的重视。一般

而言，监督委员会负责人应当由高层领导直接担任，以保证

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成员则应该覆盖涵盖审

计、法律、党办、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监事会、巡视办、

财务、宣传、工会等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由监察局长兼任

监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结合大量案例来看，只有保障监督

委员会成员的配置合理，才能充分发挥监督部门和业务部门

的职能作用，使其形成监督合力，确保人尽其用，充分保障

监督权威和效率。

二、从工作机制着手，发挥“大监督”体系整体合力

在完成“大监督”领导体制的建立工作后，应当充分发挥

体系的整体合力优势，体现其综合优势与政策的整体性效果。

（一）建立监督工作的决策机制

企业内的党组织必须要对监督委员会工作汇报进行定期的

检查与记录，并且与相关部门合作参与到包括工作重点、运作

方式、奖惩考核等企业监督工作的重大事项内，建立监督委员

会召开定期的联席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来确定贯彻企业党组织

关于监督工作部署的具体方法，及时发现工作过程中的问题，

通过具体的安排与要求来积极敦促整改，交流监督信息。若在

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的某一部门工作过程出现了异常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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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督”的框架下应当由审计部门将异常信息上报纪检监察

机构，在核查后对存在严重违纪的人员与部门，应当提出严肃

的问责与处罚。总的来说，只有充分发挥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工

作中的作用，增强监督工作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才可以提高管

理工作的效率。

（二）建立监督工作执行机制

企业的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向企业的党组织进行日常工作总

结汇报，期限不超过半年，将企业的重大事项及时上报，通过

挂牌督办制度来监督解决工作中产生的巨大问题。除此之外，

若企业产生重大的廉洁风险或重大的问题事项，应及时建立

审计、监察、监事、财务等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开展督查与

检查工作，为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应当在必要时扩大监督

覆盖面，加大监督巡查的频率，增强针对性，就这样才可以有

效增强监督工作的有效性，提高重大问题的发现与处理速度。

除严格规范监督工作以外，还应积极培养各个部门人员的廉洁

意识与岗位意识，并且建立各个部门的综合管理制度；监督部

门应当在对业务类管理类的举报受理后应当积极核实、查清责

任、严格问责，并且敦促整改，最终实现发现问题追究责任的

全覆盖。

（三）建立监督工作制约机制

监督工作的制约机制不光涵盖着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自

查自纠，还应当能够促进工作质量的自我提升。为达到预期效

果，首先应建立完善的监督工作，检查评价与奖惩机制，加强

对于监督者本身的监督工作，对相关成员应当定时进行考核与

评价。对于监督职责，失职渎职的情况应当及时发现，并且严

格处罚，若出现玩忽职守的情况却隐瞒不报，则将会引发重大

的风险，并有可能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在相关人员渎职

或失职的情况发生时，应当及时处以政纪或党纪处分，并且对

于情节严重造成犯罪的人员，也应当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完成刑

事责任的追究工作。除此之外，对于坚守岗位、认真监督的部

门与人员，在发现后应当及时表彰，树立标杆与榜样，营造

“大监督”体系下各个部门勇于负责敢于监督的良好氛围。

三、从工作制度着手，维持“大监督”体系正常运转

（一）建立监督委员会制度

企业监督工作的统管部门是监督委员会，因此其所存在的

主要职责是帮助企业执行纪律、制定规章制度、明确发展目标

以及开展风险防控等，最终确保企业内党组织决策部署的落实

与贯彻，对监督体系的工作机制以及运作制度进行逐步完善，

确保企业内的各部门建立完善的廉洁风险防控体制，开展严格

的执纪审查工作，建立信访举报以及问题处理标准化流程。最

后，完善奖惩措施，定期检查监督工作，确保监督委员会的高

效运转以及有效监督。

（二）建立监督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

所谓联席会议制度，所表示的是企业内的各个监督主体进

行议事、协商、协作的机制平台，其是监督委员会履行职责的

有效手段。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加上级以及企业党组织所做

出的监督决策部署进行认真的落实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将上

级以及企业党组织所作出的监督决策部署进行认真的落实与贯

彻；对监督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通报，以及对整改情况进

行及时的反馈；对各个部门的监督工作进行协调与组织，解决

监督重叠或监督缺失的问题；对复杂案件查办工作中所遇到的

困难与问题进行研究解决。在工作过程中联席会议需要紧紧围

绕任务主旨，合理分配监督资源，通过统筹协调来降低监督所

需要的时间成本以及人力成本，并且增强监督工作的效率。为

达到预期的效果，联席会议需要召开时间、会议内容以及参加

人员等，明确决策事件审核通过的流程与权限，确保会议发挥

应有的作用。

（三）健全完善工作制度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运行中，制度对于内部监督工作起到

约束和指导作用，企业方面应从多角度健全完善工作制度。首

先，企业管理者需要对大监督体系展开全面系统分析，明确各

监管部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合理界定各部门、各人员的权责

范围，确保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符合新的发展形势。其次，大

监督工作体系必须凸显国有企业的优势和特点，在体系制度构

建过程中必须明确“谁主管，谁负责”，保障内部监督工作的

专业性和权威性。但与此同时，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也要加强

联动合作意识，协调各部门参与配合，由监督委员会对企业工

作进行统筹管理。再者，国有企业还需建立监督委员会办公室

工作制度和监督意见反馈整改制度，落实好企业信息公开、党

务公开工作，保障广大员工的民主权利，贯彻落实企业民主管

理制度，以监督机制的完善积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行业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国有企

业必须加速构建“大监督”工作体系，才能有效提升内部监管

水平，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方面应尽快完善顶

层设计，针对大监督体系构建制定配套的工作机制、领导体制

以及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监督委员会作用，为国有企业的转型

升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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